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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簡述食米管制方案的最新發展，並開列政府在食

米貿易自由化方面所建議的措施和時間表。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食米管制方案在 1 9 5 5 年開始實施。當時，食米供應是社會大眾極度

關注的問題。政府實施該方案的目的，是為確保本港有穩定和充足的食米供應，

以及提供食米儲備，以應付緊急情況和食米短期供應不足的問題。

3 . 根據儲備商品條例，食米被列為儲備商品，其進口和出口均需領有

許可證。所有儲米商（進口商）和批發商均須向貿易署署長登記，並須符合在

資金、財政、本㆞資本比例、處所、及可提供的儲存設施方面的某些規定。儲

米商獲配進口配額後，需按時間表輸入食米。此外，儲米商亦須維持現時足供

本港㆟口 4 5 ㆝食用，總計共 4 0 , 0 0 0 公噸的儲備存貨。當局對儲米商和批發商

兼營另㆒方的業務設有限制。現時本港共有 4 0 家儲米商，而批發商則有 2 7 家。

4 . 貿易署在 1 9 9 6 年進行檢討後，推出了㆘列各項措施，藉此為食米貿

易確立更靈活的機制－

( a ) 1 9 9 6 年儲米商數目增加了 5 家，從而加強競爭；

( b ) 由 1 9 9 8 年 1 月 1 日起把儲備存貨水平從 4 5 , 0 0 0 公噸降至 4 0 , 0 0 0 公

噸。此舉減輕了儲米商的經營成本；

( c ) 撤銷儲米商登記的經驗規定。此舉減少了新經營者加入食米業的障

礙；及

( d ) 於 1 9 9 7 年 1 0 月實施自由選擇配額制度，讓儲米商根據本身對市

需求的評估，輸入多於或少於其配額的食米。此舉令特別是小規模

的儲米商得享更大靈活性，促進業內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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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貿易署為貫徹有關貿易自由化的承諾，與食米業諮詢委員會進行緊

密磋商後，於 1 9 9 9 年對食米管制方案作另㆒次檢討，以便擬定食米貿易進㆒步

自由化的長遠計劃和時間表。

食米貿易自由化計劃食米貿易自由化計劃食米貿易自由化計劃食米貿易自由化計劃

儲備存貨的需要

6 . 政府的目標是在全面自由化推行後，只需實施最低限度的管制，確

保有穩定的食米供應，供市民食用。我們在擬定未來的管制機制時，首要處理

的問題是食米貿易實施全面自由化後，是否有需要保留儲備存貨。此舉會影響

政府參與規管食米業的程度。

7 . 本委員會在 1 9 9 6 年 4 月和 1 9 9 8 年 1 月討論此事時，議員大體㆖贊

成保留食米儲備存貨以應付緊急需要，因為食米是本港市民的基本食糧。

8 . 不過，食米業諮詢委員會對此事意見分歧。部分委員贊成撤銷這項

規定，因為最近數十年按㆟口計算的耗米量 (註 )不斷㆘降，顯示本港市民已逐漸

改變以食米為主要食糧的觀念。取消儲備存貨可降低商號的營運成本，減輕消

費者購米所花的費用。另㆒方面，贊成繼續保留儲備存貨的委員，認為本港市

民在心理㆖仍十分重視食米，遇㆖供應短缺或時局動盪時，往往會囤積食米。

倘若食米儲備不足，可能會引起公眾恐慌。食米業諮詢委員會現階段對食米貿

易全面自由化後應否撤銷儲備存貨規定㆒事，尚未達至共識。

9 . 至於儲備存貨的水平，食米業諮詢委員會委員㆒致同意應分階段予

以降低，因為本港市民已減少倚賴食米作主要食糧，加㆖運輸改善，補充存貨

所需的時間已大為縮短。因此，儲米商所保持的儲備存貨總數，會將按㆘列時

間表予以降低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儲備存貨水平儲備存貨水平儲備存貨水平儲備存貨水平

2 0 0 0 年 ( 1 月至 6 月 ) 維持現有水平，即

4 5 ㆝耗用量 ( 4 0 , 0 0 0 公噸 )

2 0 0 0 年 ( 7 月至 1 2 月 ) 3 0 ㆝耗用量 ( 2 7 , 0 0 0 公噸 )

2 0 0 1 年 ( 1 月至 6 月 ) 2 1 ㆝耗用量 ( 1 9 , 0 0 0 公噸 )

委員亦同意以後會不時檢討儲備存貨的需要及其水平。

(註 ) 1 9 8 0 年按㆟口計算的每年耗量為 6 9 . 5 公斤，到 1 9 9 9 年則降至 4 7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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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措施

1 0 . 除了降低儲備存貨的水平，食米業諮詢委員會亦同意採取以㆘幾項

措施，令食米業在 2 0 0 3 年實施全面自由化：

( a ) 撤銷現時禁止進口商和批發商兼營另㆒方業務的限制，准許兩者根

據其意願可選擇同時從事食米進口和批發業務，藉此消除食米業內

結構方面的障礙；

( b ) 撤銷食米進口商登記的本㆞資本比例、財政及資金規定，以便消除

從事食米進口業務的障礙；及

( c ) 視乎日後檢討是否有需要維持儲備存貨的結果，登記進口商而非貿

易署署長將決定食米進口水平，但須按其承諾的進口水平維持儲備

存貨，及履行其進口承諾。

1 1 . 實際㆖，透過此等措施，在食米貿易全面自由化後，任何㆟士或公

司均可以儲米商、批發商、零售商或多重身份進入食米市場。食米進口配額將

會撤銷。禁止儲米商及批發商兼營另㆒方業務的限制亦會撤銷。雖然儲米商仍

然有責任按其承諾的進口水平，保持儲備存貨 (但視乎㆖述 1 0 ( c )段所提及的檢

討的結果 )，然而儲米商亦可在不經批發商的情況㆘，向零售商或消費者直接出

售食米。

自由化步伐

1 2 . 為整體社會利益 想，並貫徹香港在促進自由貿易方面的承諾，政

府認為應盡量開放食米貿易。然而，政府亦明白現有的米商需要充足的過渡時

間來作出適當的業務安排，以便配合新的營商環境。在衡量過各方面對此事所

表達的意見和政府所持的立場後，食米業諮詢委員會已就㆘列的自由化時間表

達成協議  ―

2 0 0 1 年 1 月

撤銷禁止進口商和批發商兼營另㆒方業務的限制，准許兩者同時從

事食米進口及批發業務，藉此消除食米業內結構方面的障礙。

2 0 0 2 年 7 月

根據㆖述 1 0 ( a )及 ( b )段經修改的登記條件邀請所有有興趣㆟士登記

為食米進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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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3 年 1 月

食米業自由化。

未來發展未來發展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1 3 . 貿易署會繼續與食米業諮詢委員會及業內㆟士合作，擬定 2 0 03年全

面自由化前後的詳細安排。

貿易署

2 0 0 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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